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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通過《建築技術規則》第62條第4點，自108年7月1日後的新建案，「停車

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

並便利行動不變者使用。」

• 根據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章第11條中，「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

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這也使得雖然住戶

擁有停車格產權，但如果要加裝電動車充電樁，拉電線勢必要得到管委會同意，

先前就有不少例子是住戶跟管委會因為充電樁起衝突，汽車廠商甚至還為此推出

安裝方案，由業者代替客戶去跟管委會協調安裝事項。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補助
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能智慧
建築改善作業須知

1. 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北市都建字第
1116180563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十三點、第十五點及第十六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原名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築
改善作業須知)

2. 中華民國111年1月21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北市都建字第
11161025991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並自111年3月1日起生效

3. 中華民國109年2月7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北市都建字第10931462671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並自109年3月1日起生效

4. 中華民國108年1月29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8)北市都建字第
10831682301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並自108年3月1日起生效

5. 中華民國107年4月3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7)北市都建字第
10735235800號令修正發布第十二點，並自107年5月30日起生效

6. 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7)北市都建字第
1063528340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二十二點，並自107年3月1日起生效(原
名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作業
須知)

7. 中華民國106年3月8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6)北市都建字第10635226700
號令修正發布，自106年3月28日起生效

8. 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5)北市都建字第1056522010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二十二點，自105年2月24日起生效(原名稱: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改善作業須知)

9. 中華民國103年10月7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3)北市都建字第
1036366310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二十二點，自103年10月27日實施(原名
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改善試辦作業須知)

10. 中華民國102年9月6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2)北市都建字第1026362130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二十點，自102年9月27日實施

二、本須知所稱之社區既有建築物，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位於臺北市轄區內且領有使用執照五年以上者。

（二）已依法成立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並向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報備有案者，且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者。

（三）未依法成立管委會者，應推派一人為申請人，經八成以上房

屋所有權人同意後申請。

（四）申請屋頂綠化者須經施作範圍直下層之房屋所有權人同意。

（五）未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核列為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者。

（六）其他經本處公告事項。

三、申請案件進行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作業之主要項目（以下簡

稱改善項目）如下：

（一）建築生態保護。

（二）建築節約能源。

（三）建築廢棄物減量。

（四）建築健康環境。

（五）安全防災監控

（六）物業管理應用

（七）貼心便利服務

（八）基礎設施整合應用

其細部項目及說明如附表一。

四、本須知補助項目係含建築師（包括相關工程技師）規劃設計費

用、監造費用、簽證費用及改善項目之工程費用。



臺北市建築管理管理工程處補助差異表
公寓大廈設置非營利電動車充電設備

補助
既有建築物之綠能智慧建築改善補助

補助
對象

108年7月1日前取得建照並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
理負責人之公寓大廈

• 領有使用執照五年以上
• 社區同意施作並配合補助：

• 有管委會：區分所有權會議同意
• 無管委會：八成以上所有權人同意
• 申請屋頂綠化者須經施作範圍直下層之房屋所有權人同意。

• 未經核列為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
者。

申請
時間

完工後申請 施工前於每年度開放申請期間申請

（112年度：112/3/10至112/6/9）

補助
金額

總經費49%
每案最高工程總經費49%，
並以300萬元為上限之補助

補助
範圍

充電設備線路及線槽架
EMS電能管理系統

社區公共使用部分

服務
諮詢

公寓大廈科承辦
1999#2720游先生

營建科協力廠商
8667-6111#217廖先生





























社區安裝溝通

• 管委會同意三大關鍵:符

合法規、安全防護、安裝

美觀。

• 廠商提供經濟部檢驗局之審核

報告，對於無前揭審核報告之

進口廠牌充電設備則應提出符

合國際之認證標準文書（例如

UL、IEC），以維護設備安全

性。







• 家用充電樁的普及絕對是提升電動車市佔率的關鍵因素之一，

國內政策也相當鼓勵電動車取代燃油車，來達成減碳目標，因

此在今年5月，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中，立委提案修正《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2章第11條文修正案，希望能夠透過解決安裝

電動車充電樁問題，來加速電動車的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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